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保費收入分析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平均投

保金額

平均

保費

(元) (元／月)

保費收入 613,878,121

保險費收入 23,955,819 613,478,121 保險費收入：

第1類 人 14,178,731 44,040 2,065 355,713,232

第2類 人 3,568,800 27,660 1,297 53,423,036

第3類 人 2,095,942 24,000 1,126 28,066,832

第4類 人 111,625 1,759 2,282,841

第5類 人 299,070 1,759 6,325,032

第6類 人 3,701,651 1,249 61,687,539

補充保險費 46,079,609

政府應負擔

健保總經費

法定下限不

足數

59,900,000

滯納金收入 400,000 參考107年度滯納金決算數估算編列。

金 額

1.一般保險費率4.69%、補充保險 費率

1.91%計算。

2.保險對象人數及結構係以107年加保資

料並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

口推計(2018年至2065年)」之人口成長資

料推估，109年保險對象人數成長率假設

為0.15%。

3.第1及2類被保險人平均投保金額依107

年加保資料推估，並考量108年1月1日起

配合基本工資調整，投保金額分級表最

低一級由22,000元調整為23,100元，假設

第1類為44,040元、第2類為27,660元、第

3類為24,000元、第4、5類定額保險費為

1,759元、第6類定額保險費為1,249元。

科目及業務

項目

單

位

預 算 數

說 明
數 量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保險給付分析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及業務項目 預       算        數 說 明

保險給付 694,042,837 保險給付=醫療費用-部分負擔-代辦部分負擔-代辦費用-代位

求償費用-菸品健康捐挹注罕見疾病之全民健康保險用藥費

用-辦理提升保險服務成效所需經費。

壹、醫療費用 760,035,504

一、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746,945,353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係依108年醫療給付費用總

額715,348,414千元以成長率4.417%推估。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給付費用總額不含代辦費用，包含部分負擔、代辦部分

負擔、代位求償費用等。

二、代辦費用(加項) 13,090,151

貳、部分負擔(減項) 43,669,000

參、代辦部分負擔(減項) 6,696,783

一、榮民及遺眷 2,698,632

二、低收入戶 1,606,727

三、油症(多氯聯苯)患者 3,183

四、3歲以下兒童 1,975,623

五、替代役役男 12,618

六、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 400,000

        遺眷

肆、代辦費用(減項) 13,090,151 代辦費用係以107年金額每年按成長率4.417%推估。

一、勞保職災 3,532,023

二、低收入戶住院膳食費 307,171

三、醫療院所戒菸服務計畫 860,715

四、嚴重精神疾患強制住院費用 108,454

五、孕婦篩檢愛滋計畫 46,289

六、愛滋病患醫療費用 1,546,736

七、性病或藥癮病患篩檢愛滋計畫 14,698

八、愛滋病防治替代治療計畫 40,224

九、流感疫苗接種處置費 323,974

十、1歲以下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 94,653

十一、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 6,500

           接種處置費

十二、結核病及法定傳染病醫療費用 215,213

十三、登革熱抗原快篩 423

十四、預防保健 5,993,078

伍、代位求償費用(減項) 2,000,000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5條規定，本署就提供之保險給付得

代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代位求償費用係參考107年金額

及目前協商共識等估算。

陸、菸品健康捐(減項) 198,450 菸品健康福利捐挹注罕見疾病之全民健康保險用藥費用。

柒、提升保險服務成效(減項) 338,283

一、業務費用 159,436

二、電腦軟體 118,833

三、機械及設備 60,014

部分負擔係以107年金額每年按103-107年幾何平均成長率約

2.7%推估，並扣除「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遺

眷」部分。代辦部分負擔係以107年金額每年按103-107年平

均成長率約0.39%推估，並加計「警察、消防、海巡、空勤

人員及遺眷」部分。

辦理疾病分類標準改版作業、健保巡迴醫療服務之標示製

作、病人就醫經驗全國性調查、健康存摺、分級醫療及避

免重複用藥之業務宣導，及提升健保醫療資料共享、專業

審查、資料倉儲系統、強化雲端及行動應用服務、醫事人

員溝通平台及資安防護暨精進健保智能服務等所需相關業

務費用、資訊設備及電腦軟體，其係參考最近年度採購案

之決標金額及最新年度「共同供應契約」價格等估算編

列。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及業務項目 門診、住院人次 住 院 人 日 預        算        數 說 明

保險給付 694,042,837

壹、門診 368,472,230 479,861,218

一、醫院 103,567,460 280,190,965

二、西醫基層 187,728,340 127,115,237

三、牙醫 35,079,760 43,619,385

四、中醫 39,700,610 23,129,311

五、其他 2,396,060 5,806,320

貳、住院 3,548,056 32,902,916 214,181,619

一、醫院 3,493,736 32,698,854 212,296,821

二、西醫基層 47,500 155,972 1,563,526

三、其他 6,820 48,090 321,27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保險給付分析表（附表）

1.各部門之門診、住院保險給付

係按107年醫療申請點數占率估

算。

2.各部門之門診、住院人次及住

院人日(不含其他部門住院人日)係

以107年門診住院件數及住院日數

每 年 按 105-107 年 平 均 成 長 率 推

估。其他部門住院人日則以107年

住院日數每年按106-107年平均成

長率推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收回安全準備分析表

科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收回安全準備 69,945,236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依法提存安全準備計14,376,468千元，來源如次:

(1)保險費滯納金400,000千元。

(2)安全準備運用收益954,653千元。

(3)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收入1,016,815千元。

(4)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收入12,005,000千元。

2.保險收支短絀84,321,704千元，除依法提存安全準備

14,376,468千元先行填補外，依法編列收回安全準備

69,945,236千元填補。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呆帳分析表

科 目 預    算    數

呆帳 4,406,616

單位：新臺幣千元

應 收 催 收 階 段 金 額 預估呆帳率 應提列備抵呆帳

保險費及滯納金部分：

被保險人具經濟困難者及

投保單位停、歇業者之款

項

155,000 100.00% 155,000

執行結案取得債權憑證5年

內之款項
5,415,764 92.94% 5,033,411

已催收及行政執行中之款

項
16,190,000 49.05% 7,941,195

已逾寬限期而未經催收之

款項
6,100,000 25.03% 1,526,830

未逾寬限期之款項 60,327,994 0.91% 548,985

小        計 88,188,758 15,205,421

醫療費用部分：

已訴追且估計可轉銷呆帳

之款項
34,348 95.00% 32,631

訴追中仍無結果及已催收

之款項
16,181 45.00% 7,281

小        計 50,529 39,912

合          計 88,239,287 15,245,333

提列之呆帳金額計算如下：

1.保險費、滯納金與醫療費用之應收及催收款項期末餘額，減除其中政府補助及已收

尚 未 銷 帳 之 應 收 保 費 後 之 餘 額 ， 按 帳 齡 分 析 法 計 算 期 末 應 提 列 之 備 抵 呆 帳 為

15,245,333千元(詳下表)。

2.期初備抵呆帳餘額14,645,502千元，減年度內呆帳轉銷金額3,806,785千元後之餘額

為10,838,717千元。

3.上列1.項期末應提列之備抵呆帳15,245,333千元，減2.項年度內呆帳轉銷後之備抵

呆帳10,838,717千元，其差額4,406,616千元為應提列之呆帳金額。

 保險費、滯納金與醫療費用之應收及催收款項提列備抵呆帳分析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 明


